《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
编制说明

一、修订的背景
《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于2019年2月2日制定并于2021年2月20日进行了修订，有效期至2024年2月28日。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切实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进一步完善规范公租房的申请资格审核、配租与后续管理行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保障性住房管理体制，切实发挥好公租房的社会效益和民生效益。根据中央、省、州相关规定，结合盈江县实际情况起草了《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再次进行修订。
二、修订的主要法规和文件依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1号）、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云政发〔2012〕14号）等规定，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建保〔2013〕178号）文件精神及相关政策法规。
[bookmark: _GoBack]三、修订的相关程序
（一）征求意见情况。《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初稿起草后，县保障性住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24年1月15日向各乡镇人民政府、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县直各单位，中央、省、州属驻盈江各单位、云南盈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盈江恒隆商贸有限公司等共138个单位下发了关于征求《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通知。截至2024年1月17日共有9个单位对《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反馈，其中县财政局、县卫生局、县应急管理局、盈江农垦实业有限公司、盈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5个单位反馈无意见，其余没有反馈意见的单位视为无意见。思源水源有限公司、昔马镇、民政局、盏西糖厂等4个单位反馈提出修改意见，其中采纳了思源水源有限公司、盏西糖厂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昔马镇、民政局提出的修改意见不予采纳，对不予采纳的意见根据住建部相关的管理规定及省级文件规定进行了说明。2024年3月11日，县住建局根据政府专题会议的要求对《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初稿修改后再次向县财政局、县民政局、县发改局、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盈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发了关于征求《关于审定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方案）征求意见建议的函。截至2024年3月14日该5个单位对《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方案送审稿）均反馈无意见。盈江县住建局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将《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方案送审稿）报县政府常务会进行审议审定。
（二）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情况。2024年1月22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县保障性住房专题会议，专题研究《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事宜，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通过《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提交常务会审定。二是原则同意盏西糖厂提出的执行差别化管理。
（三）政府常务会研究情况。2024年3月18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46次常务会，会议研究审议审定了《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方案）有关事宜，会议决定同意《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方案），租金标准继续执行盈政复〔2022〕134号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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